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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 9 4年本刊第一期刊登 了雷明信 同志 《 关于确 定地下水活 动下限问题的初 步探

讨 》 一文
,

并加 了编 者按
。

编样部收到 了参加学术讨论的一 些论 文
,

现发表成都理工学院 贾

疏源 同志 《 关于确定地下水活动下 限问题讨论的几
.

六意见
》 ,

今后还将选择有代表性的学术论

文予 以 发表
。

贾蔬源 同志在文 中建议
:

希望能将有关 的讨论 内容进一 步展开
,

例如
,

关 于核 废料

处 置场的选址原则
、

建场研 究等等
。

我们 同意 贾硫源 同志 的建议
,

上述内容可一并展开讨论
。

关于确定地下水活动下限问题讨论

的 几 点 意 见

成都理工学院 贾硫源

I提要 l 笔者根据水文地质教学
、

科研实践及体会
,

结合龙门山勘察场地的水文地质特征
,

就确

定地下水活动下限问题及其与核废料永久处置场选址的关系提出了六点看法及意见
。

1
.

讨论地下水活

动下限
,

回避不了地下水成因问题 , 2
.

不同的水文地质条件下
,

地下水活动下限的发育特征不同
, 3

.

地下水活动下限是变化的 , 4
.

关于地下水活动下限的确定 , 5
.

龙门山勘察场地确定的地下水活动下限

尚待商榷 ; 6
.

关于核废料处置场的水文地质选址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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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勘察
》一九九四年第一期刊登了雷 地层处理问题等等… … ” ,

希望有关地质工

明信同志 《关于确定地下水活动下限问题的 作者积极参加这场学术讨论
。

笔者从事水文

初步探讨 》 一文
,

并加 了编者按
“
关于确定 地质的教学和科研

,

经常遇到与地下水活动

地下水活动下限的标准问题
,

在理论上有重 下限有关的问题
。

现将有关想法和认识
,

归纳

要意义
、

在实践上有重要价值
,

如核废料深 如下意见
,

参与讨论
。

影响又是长期对石窟雕像振动破坏的重要因

素
,

它加速 了石窟的破坏进程
,

振动的速度

最大达 3协m /
s 。

对于一个先进的文明国家来

说
,

工业的发展是要考虑 自然保护区特别是

文物保护的
,

两者必须结合起来综合考虑
。

从以上分析来看
,

对龙门石窟区的国宝

应采取以下措施
:

( 1) 应对石雕佛像及早进行加固
,

充填裂

隙
,

减小水平振动的影响
,

在石窟外围采用

排水办法减缓风化速度
。

( 2 ) 对道路交通采取限制流量逐步外迁

的办法
,

使振动加速度衰减到最小程度
。

( 3 ) 对游人采取按小时控制流量的办法

进行限制
,

以最大限度地减小游人 活动带来

的振动影响
。

(4 ) 石窟附近一定范围内禁止石灰岩的

开采和工业发展
,

以免除各种振动和物理化

学因素引起的破坏作用
。

总之国民经济建设应从 国家综合发展战

略上来考虑
,

应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国家的重

点文物
。

只有这样
,

中国人 民的子孙后代才

能看到我国古代的辉煌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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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讨论地下水活动下限
,

回避不了地

下水成因问题

水圈地下部分称为地下水圈
。

地下水不

仅以固
、

气
、

液三态赋存在岩石的空隙中
,

而
.

且还被组成岩石的颗粒所吸附
,

或者成为

矿物的组分
,

以结晶水及结构水的状态而存

在
。

不同赋存状态的地下水可以相互转化
。

但是 在这些赋存状态中以 自由水的活动性最

强
,

并且成为通常所指的狭义的地下水
。

按起源
,

还可以把地下水分为渗入
、

沉

积和初生三大类
,

而地下水的成因可理解为

地下水的起源及其赋存状态的 转 化 两个 方

面
。

同时考虑到当前学科发展水平
,

关于地

下水的成因类型
,

可归纳为
:

渗入
、

沉积及

岩浆一变质主要三类
。

因此
,

如果笼统地间
:

边下水的下限在哪里 ? 首先就必须明确是指

何种成因类型的地下水
。

否则
,

回答也是笼

统的
:

就是地壳或岩石圈的下限
。

显然
,

这

对于确定地下水 活动的下限没有实际意义
。

不同成因类型的地下水有一定的活动范

围
,

渗入成因水主要在地壳浅表部的风 化壳

或松散沉积层 内
; 沉积成因水多在沉积岩石

圈内 ;
岩浆一变质成因水主要在地壳较深部

的结晶岩中
。

当然它们也可以相互穿插到其

它地壳层圈中
,

并发生混合
。

为了实现地下深

部核废 料的永久处置
,

首先
,

对三种成因地

下水 活动的可能影响范围都必须考虑
,

而永

久处置场以设置在可以避开这三种成因水活

动的地带最为理想
。

现在讨论中提及到的地

下水 活动下限
,

虽然主要是指渗入成因水
,

但

是决不能回避对其它成因地下水的注意
。

即

使确定了渗入成 因水活动的下限
,

倘若尚末

查清沉积水和岩浆一变质水活动的特征
,

不

等于不会有其它成因地下水的活动
,

而危及

设置在该下限以下的
“
永久处置场

”
的安全

。

二
、

不同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地下水活动

下限的发育特征不同

根据水文地质原理
,

渗入成因水 向地下

深部活动的动力来自于补给区与排泄区分布

高程的差异
,

而影响其在地下深部活动的因

素主要有二
:

其一是
,

岩体是否透水
;
其二

是
,

若透水
,

则与地下水循环途径的长短有

关
。

地下水循环深度愈大
,

必然循环途径愈

长
,

当循环途径增长到某种程度
,

地下水的

运动变得十分缓慢
,

以至于在 该循环深度下

的地下水近于停滞
。

于是地下水活动的最大

深度主要受到透水条件和循环条件的限制
,

笔者暂将该深度分别称为隔水下限和循环下

限
,

并支持雷明信同志对地下水活动下限含

义所作的解释
。

一般来说
,

地下水活动下限

是地下水活动的最大深度
。

在这个探度 以
_

L
,

有地下水
,

而且是活动的
;
在这个深度以下

,

存在两种情况
,

一是无地下水 ( 自由水 )
,

二

是有地下水 ( 自由水 )
,

但不是活动的
,

是

“
死水一潭

” 。

但是
,

在水文地质条件不同

的条件下
,

如对于含水介质不同的孔隙水
、

裂隙水和岩溶水
,

其隔水下限或循环下限的

发 育特征和深度不同
,

_

且确定方法也有差异
。

1
.

孔隙水主要埋藏于孔隙发育的坚硬或

松散 的地层之中
,

构成含水层
。

通 常 有隔

水层和这些含水层相伴
,

以至间互产出
,

故

还可进一步区分为潜水及层间水含水层
。

通

常认为隔水层 中地下水的活动是极为微弱而

不透水的
,

在含水层和隔水层间互产出的情

况
一

「
,

隔水层的顶板即可视为上覆含水层 中

地下水活动的隔水 下限
。

对 于整个 含 水 岩

系
,

可把最下部含水层的底板视为地下水活

动的隔水下限
。

对 于巨厚的孔隙含水层
,

地

下水活动强烈带往往集中在上部
,

愈往深部

活动性减弱
,

甚至处于相对停滞状态
,

显然

地下水循环下限应确定在相对停滞之上部
。

2
.

对于裂隙水
,

主要包括风化裂隙水和

构造裂隙水两类
,

埋藏于坚硬基岩的风化裂

隙带和构造破碎带中
。

风化裂隙带发育的一

般规律是
,

由地表往地下深部裂隙发育强度

不断减弱
,

并过渡到尚未风化的完整基岩
。

因

此
,

一般说来
,

风化裂隙水的下限是不难确

定的
,

即
:

风化裂隙带的下限
。

未风化的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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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基岩顶部
,

相当于隔水下限
。

但是
,

构造

破碎带伴随于褶皱和断裂等构造的一定部位

而发育
,

而且
,

裂隙张开
、

闭合程度
,

在基

岩中的展布方向
,

相互组合特征及疏密程度

都是不均匀的
,

于是钩造裂隙水的活动也是

不均一的
。

如若构造裂隙的发育 受 地 层 控

制
,

并间夹在裂隙极不发育的地层中
,

则下

伏裂隙不发育的隔层成为地下 水 活 动 的下

限
。

但是
,

在近于垂直方 向产出的构造裂隙

带中
,

地下水循环下限的确定 比较困难
。

通常
,

风化裂隙与构造裂隙的发育有密

切的关系
。

构造裂隙的发育控制风化裂隙的

发育
,

风化作用可以改造构造裂隙并扩大其

张开程度
,

于是在构造裂隙发育的地 区给风

化裂隙水活动下限的确定也带来困难
。

构造

裂隙还可能切割孔隙含水岩系
,

破坏孔隙含

水层的完整性
,

使孔隙水的活动 趋 于 复 杂

化
。

构造裂隙往往还可能成为沟通沉积水和

岩浆一变质水活动的通道并与渗入水混合
,

进而使渗入水活动的下 限根本无法确定
。

3
.

岩溶水赋藏于可溶岩层或岩体之中
,

其孔
、

缝
、

洞溶蚀空间的发育除受岩性影响

外
,

还受构造的影响
。

因此
,

岩溶储水
、

导

水空间发育的不均一特点
,

较之裂隙水更为

突出
。

虽然对于间互状产 出的可溶岩 一般可

以将其产出的下 限作为岩溶水活动的隔水下

限
,

但对于巨厚或受断裂破坏的可溶岩
,

岩

溶水的循环深度是很难查清的
。

特别值得指

出的是
,

地下深部还存在着复杂的深部岩溶

发育的问题
。

深岩溶的发育除与构造等因素

有关
,

在四川盆地的深部阳新灰岩研究中
,

有人提 出
“ 串通型

”
岩溶的概念

,

即
,

深部

古岩溶或深成岩溶 ( 如沉积成因水岩溶和深

部热水岩溶 ) 被现代渗入成因岩溶水活动所

串通而形成的岩溶
。

综上所述
,

在不同的地区
,

因含水介质

特征的不同
,

地下水活动的下限的确定方法

不同
。

即使在同一个地区
,

可以因不同含水岩

体的复杂结构而使水文地质条件变得极为复

杂
,

进而使地下水活动下限的确定变得极为

困难
。

在这样的地区
,

只有在深入研究地质

一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
,

针对具体的水文

地质特征
,

选择具体的方法确定地下水活动

的下限
,

若不详细地讨论地质及水文地质条

件
,

单纯地凭少量或某种标志
,

就确定其下

限几乎是不 可能的
。

三
、

地下水活动下限是变化的

在同一地区不同的地史演化阶段
,

地下

水活动的下限是变化的
。

研究现代地下水活

动的下限应注意与地质历史时期地下水活动

的下限相区别
。

地下水活动必然遗留水一岩相互作用的

形迹
,

于是通过对地下水活动行迹的研究是

获得地下水活动下限鉴别标志的重要途径
。

但是
,

岩石 中存在的地下水活动行迹可以是

现代地下水
,

亦可能是地史期地下水作用的

结果
。

于是
,

区分这些行迹形成时代的先后
,

不仅对于确定现代地下水的活动下限
,

而且

对于确定地下水活动下限随地质条件的变化

而演化的特征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以 Jll 南地区的阳新灰岩岩溶水为例
、

早

二迭世碳酸盐的沉积阶段
,

因沉积层短暂暴

露地表而接受渗入水
、

发育岩溶
,

一般发育

深度可达 30 m
。

但这些岩溶形迹依附于一定

层位
,

常常间夹于阳新灰岩 中
,

并多次重复

出现
。

早二迭世— 晚二迭世
,

阳新灰岩古风

化壳发育阶段
,

岩溶发育深度可达 100 余米
。

晚二迭 世 沉 积 以来至今
,

在地下深埋条件

下
,

还发育有储集天然气的深部缝洞系统岩

溶
,

属于沉积成因水的产物
。

喜 山 运 动以

来
,

因构造变动和风化剥蚀
,

致使部分地区

阳新灰岩暴露地表
,

并接受渗入成因水而发

育现代岩溶
。

岩溶水活动的下限随着构造运

动的间隙性抬升而不断加深
,

同时
,

串通型

岩溶也相应发育
。

于是
,

如何把各类古岩溶

现象与现代岩溶现象相区别
,

成为确定现代

岩溶发育下限极重要的问题
,

否则
,

把各类

古岩溶形迹 与之混淆
,

就根本无法确定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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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溶地下水活动的下限
。

对于孔隙水和裂隙水活动下 限的确定
,

也存在区分现代和古代地下水活动形迹的问

题
。

实际上
,

鉴别不同地史阶段地下水活动

形迹分布的特点
,

阐明地下水活动下限变化

的规律也是核废料永久处置场地选择论证不

可缺少的重要依据
。

另外
,

自有人类活动 以来
,

特别是科技

和工程建筑活动发达的当今
,

对 自然环境的

改造有相 当强的能力
,

如大型水坝的修建
,

区域地下水的开发
,

以及核废 料处置场建设

本身都可以影响到地下水活动位置的进一步

变化
。

在研究一个区域地下水 活动下限的变

化时不应该忽视这一点
。

四
、

关于地下水活动下限的确定

由于渗入成因地下水活动引起的隔水下

限或循环下限总是存在于地下深部
,

而无法

直接被观察到
,

为了确定该下限位置
,

只有

通过间接的方法
。

概括起来
,

其鉴别标志可

分为以下主要三类
:

1
.

深部岩心研究
。

通过对岩 心 水 理 性

质
、

岩石
、

矿物
、

地球化学的研究
,

以确定

含水层和隔水层的埋藏分布位置
,

注意对岩

心中孔
、

缝
、

洞的发育及其充填特征的研究
,

以查明空隙介质形成演化的规律
。

进一步依

据水一岩相互作用原理对地下水活动行迹研

究
,

以阐明地下水形成过程及活动特征
。

2
.

地下水的研究
。

通过水文地质试验及

水样的分析化验
,

以判断地下深部地下水的

成 因
、

年代
、

地下水活动或
“
死水一潭

”
地

段所在的位置
。

3
.

水文物探
。

通过各种物探手段以获得

关于含水体系发育下限的信息
。

最后结合该区域水文地质及古水文地质

特征的研究
,

有效地综合这 些资料
,

并得到统

一的解释
,

便有可能 比较准确地确定地下水

活动下限
,

甚至于进一步综合其 它 相 关 资

料
,

预测其变化规律
。

这样确定的地下水活动

下限
,

无疑可作为选择
“
永久处理场

”
的依据

。

以现有资料看
,

在讨论 中似乎比较重视

抽水和压水试验资料
。

笔者认为获得这些资

料是必要的
,

但是要应用得当
。

因为这些资料

只能证明实验段一定范围内是否含水
、

导水

及其能力如何
。

它仅能作为确定地下水活动

下限的参考标志
,

而不能作为直接依据
。

笔

者特别不赞成在对地质一水文地质条件缺乏

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

以 。 < 0
.

0 1L /m i n
·

m
·

m作为地下水活动下限的标准
。

比如在岩 溶

区暗河管道分布的高程范围内也存在尚末岩

溶化的地段
,
在松散堆积层内可存在巨大的

漂砾
; 在断层或裂隙带发育的岩体 中保存有

完整的岩块
,

它们都可以既不含水
,

也不透

水
。

如若在这些局部岩体内进行水文地质试

验
,

获得这样的数据不是不可能的
。

另外
,

在地下水循环带 以下
,

一

也可能出现含水
、

导水

岩体的
。

之所 以存在
“
死水一潭

” 的现象
,

仅因在天然状态下
,

这里的地下水缺乏运动

条件
。

一旦人为搅动
,

如抽水或压水
,

则将发

生运动
,

而实验测定值出现单位吸水量 。 >

o
.

o 1 L / m i .n m
·

m 的情 况也是可能的
。

五
、

初步在龙门山勘察场地确定的地下

水活动下限尚待商榷

龙 门山地区毗连青藏高原
,

受喜山运动

影响强烈
,

近年 1 :

5万的地质填图发现 前 山

带有一系列的推覆构造发育
。

据研究资料
,

在勘察场地
,

地层褶皱倒转
,

倾 向北西
,

倾

角 2 5
“

~ 7 2
。 。

区域发育高角度的冲断层
,

构

造线走向北东一南西
。

在场地西边还有两条

近于南北方向延伸的正断层 通 过
,

断层 西

倾
,

倾角 45
“

~ 50
。 ,

破碎 带 胶 结 松 散
。

勘察场地基岩为志 留系页岩
,

西部分布灰岩

地层 ( 根据资料判断可能属正断层上盘的泥

盆
、

石炭系 )
。

志留系页岩富含裂隙水具承

压性
,

可 以进一步分为低承压水 (埋深 1 5
.

04

一 l a 7
.

o o m ) 和高承压水 ( 埋深 2 2 9
.

0 5 m 以

上 ) 两段
。

低承压水段透水性能与岩石的风

化程度相关
,

随着深度增加而减弱
,

承压水

水头一般高于上复松散层孔隙潜水
,

达 1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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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64 m
。

降雨后水位上升的滞后时间超 过

2 4 h
,

矿化度 0
.

6 3 7~ 0
.

8 2 19 / l
,

表明具风化

裂隙水特征
。

高承压水段
,

含基岩裂隙水
,

揭

露时 自喷地表
,

经过一年多的 自流
,

承压水

头仍高出地表 4 m 多
,

自流量 0
.

02 51 s/
,

水温

18 ℃
,
已基本趋于稳定

。

构造裂隙发育分布

不均一
,

且不存在随深度有规律 变 化 的 关

系
。

矿化度 0
.

85 1~ 1
.

3 6 8 9 / 1
。

据胡海 涛 等

有关 专家推测
,

承压水的补给可能来自场地

的西部山区
,

补给区高 度在 8 00 ~ 9 50 m 之间
。

在本勘察区
,

如果 以岩层渗透性分级
,

取单位吸水量 ( 。 )小于 0
.

0 1 L /m i .n m
·

m 属

极弱渗透岩层
,

而以此作为确定地下水活动

下限的主要标准
,

并
“
综 合确定

” 为 30 0 m ,

似为不妥
。

值得商榷的理 由有如下几条
:

1
.

据压水试验结果
,

Z K 4一 。 孔试验深

度从 7 6
。

5 8 ~ 14 9
.

9 7 m ,

分 7段
,

Z K 4一 0 ] 孔

从 16 0
.

59 ~ 4 8 o
.

o Zm
,

共分 15段
,

两孔平面

上相距 2
.

16 m
。 。 ) 0

.

o 1 L /m i n
·

m
·

m 的 试

验段仅出现在 Z K 4一 。 孔的压 1
、

压 2及压 6

段
,

压 6 段深达 13 9
.

8 8 m
。

若 以岩层单位吸

水量小于。
.

o 1 L /m i .n m
,

m 为标准
,

确定 地

下水活动下限的位置应在 14 Om 处
,

而 不 应

该确定为 3 00 m
。

既然最终确定 3 00 m 为其下

限是
“

综合确定
”
的结果

,

则。 < O
.

o l L /m i m

·

m
·

m标准就丧失了
“
标准

” 的意义
。

深度 1 40 m 处于风化裂隙带
,

属 低 压 承

压水段
,

证明所列压水试验值对风化裂隙水

活动下限的确定有 一定参考意义
,

但显然不

能用 。 值判断更深部的构造裂隙高压承压水

活动的位置
,

因而出现极为勉强的
“
综合确

定
” 的方法

。

2
.

但是
,

本区是否适宜于
“ 永 久 处 理

场
”
建立的要害问题

,

正是能否避开高压承

压水活动的影响
。

以前施工的钻孔均未钻遇

高压承压水
,

高压承压水是因近来的补充勘

探才得以发现
。

由于构造裂隙发育的复杂性

并与随深度的变化无关
,

如若今后进一步勘

探
,

是否还会发现埋藏更深的高压承压水
,

无

法定论
。

区域构造特征表明
,

志留系页岩构

造裂隙的发育不限于在 3 00 m 以 上 , Z K 4一

0 1孔压水试验资料丧明
,

压 1 6
、

17段 ( 3 9 0
.

6

一 4 12
.

5 6 m ) 的。 值高出压 1 1段 ( 18 9
.

5 0一

1 9 8
.

9 5 m )
、

压 z 工一压 15段 (2 1 8
.

7 7~ 3 1 7
.

6 2

m )及压 18 ( 4 7 0
.

5 5一 4 8 0
.

0 2 m ) 之值数倍至

一个数量级以上
。

N a
CI 扩散法测井

,

在 2 96
.

。

n l 、

3 6 o
.

o m及 4 2 4
.

3m 仍能发现有扩散 现 象

发生
。

总之
,

丧刃 3 0 0 m 左 右不存在可供区分

是否有高压承压水活动的鲜明界线
。

2 2 9
.

05

m 揭露的高压承压水一年余
,

水温
、

水 量及

水头 已趋稳定
,

表明在这里揭露了含水介质

连通性较好
,

补给范围较广的含水系
。

但很

难说该含水系活动的下界就在3 00 m 左右
。

高

压出水段以下的 2 9 9
.

7 O m处还发现有被方解

石胶结的断层破碎带
,

沿方解石脉溶孔
、

溶

槽发育
,

表 明该处的水交替 比较强烈
,

甚至

于对碳酸盐也是不饱和的
。

于是可以发现
,

对于本区 2 9 9
.

7 o m 以上地下水化学组分及 气

体组分变化的差异性
,

包括显示还原环境的

水流的存在
,

都不是确定地下水活动下限的

直接标志
,

并且也完全可 以用裂隙含水系统

发育的不均一性加以解释
。

至于 2 9 g
.

7 Om 深

度 以下
、

同样可以用裂隙含水系统的不均一

性加以推测
:

不仅在3 00 m 以下
,

甚至于 4 00

余米或者上千米深度内仍可能发现高压裂隙

水的活动
,

又未尝不可
。

由此可见
,

按现已发现的高压承压水活

动及溶蚀现象发育等标志所综合确定的地下

3 00 m 为地下水活动下限
,

其依据 也是不足的
。

3
.

场地西侧
,

正断层发育
,

石灰岩出露
,

石灰岩溶蚀较为强烈
,

特别是北北西及北北

东方向的裂隙
,

透水性 良好
。

值得注意的是

地下水补给来 自勘察场地的西方
,

途经该断

层破碎带
,

于是导致其岩溶发育
,

并储集地

下水
。

这一含水带的存在
,

无疑威胁着未来

的
“
永久处置

”

场
。

在尚末查清该岩溶一裂

隙水含水带特征以前
,

完全可以推测
,

其地下

水活动
一

下限还在 3 00 m 以下
,

并补给
“

勘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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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而形成高压水层
。

场地内破碎带被方解

石胶结
,

并又被溶蚀
,

丧明来 自西侧石灰岩分

布带的地下水
,

不仅可以进入勘探场地
,

而

且 自方解石胶结以来活动变得愈益强烈 ( 沉

淀方解石时的水交替强度弱于溶蚀方解石时

的水交替强度 )
。

当然
,

这样的推测有待进

一步研究
、

证实
。

值得借鉴的是
:

在地质及

地貌条件相类似的四川盆地西缘某地
,

因水

电建设施工长隧洞
,

隧洞距地表埋深达 17 0 0

余米处还发生严重突水
,

现突水点稳定流量

达 1
.

5 m
“

/
5
左右

,

因此
,

对于龙门山勘探 场

地的水文地质问题 以及地下水活动下限的确

定
,

决不能掉 以轻心
。

六
、

关于核废料永久处里场的水文地质

选址原则

((军工勘察》 编辑部 1 99 4
.

3
.

20 发 出 通

知
,

望能对确定地下水活动下限的标准展开

学术讨论
。

其目的是明显的
:

为核废 料永久

处置场的选址提供科学的依据
,

并建立某种

标准
。

笔者赞成这次讨论
,

更希望能将有关

的讨论内容进一步展开
。

关于核废料永久处

置场的研究
,

在我国尚处于起步 阶段
,

在水

文地质方面不宜急于建立某种统一的标准
。

反之
,

当务之急应该是讨论选址的原则
。

龙门山选址虽然进入勘察阶段
,

但是勘

察结果表明对于永久性处置场的选址是失败

的
,

至少
,

目前还难于得 出可靠的结论
。

其实
,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
,

如果在一定的选址原则

指导下进行选址
,

再行勘探
,

也许可以找到比

其优越得多的场址
。

这次选址失败的教训就

在于选址原则不明
,

过急地进入 了勘探
。

根据龙门山选址的教训和 以上 有 关 讨

论
,

笔者认为
,

从水文地质角度对于选址应

该注意的几个原则是
:

1
.

在区域上应避开构造发育带
,

特别是

新构造变动强烈的地带
。

2
.

气候相对干燥
,

地势平缓
,

地下水循

环交替条件较差的地区
。

3
.

以寻找较大规模的干岩体或干岩层为

处理场址的勘探对象
,

而并不限于以必须处

于某地下水活动带 以下为条件
。

即是说
,

在

某地下水活动带内的干岩体或干岩层
,

未必

不可以作为处置场地
。

4
.

人为活动相对较少的地区
。

5
.

即使存在某些水文地质问题或环境问

题
,

而便于处理的地段
。

( 上接第 4 0页 )

面外侧土体沿剪切面向下移动
,

这也是影响

范围外土体产生一定程度的下降和向压桩区

位移的原因
。

四
、

防范方案选择

在密集群桩施工时
,

距沉桩距 离为桩穿

越深厚饱和软粘土层厚度范围内的土体变形

是显著的
,

应予以重视
。

从 以上对土体变形

的机理的分析
,

为我们选择防范方案提供一

定的理论依据
。

在选择防范方案时
,

应考虑

下列几方面
。

1
.

减少沉桩过程的挤土影响和

超孔隙水压力的产生
; 2

.

促使超孔隙水压力

消散
、

减少超孔隙水压力的积累
; 3

.

阻止变

形的扩展
; 4

.

加强挤压应力的释放
。

此外
,

尚应加强变形监测
。

本文的编写仍以定性分析为主
,

要想对

泡和软粘土地区压桩施工的环境效应问题作

出定量评估
,

无疑是很困难的事
。

但是
,

使

之形成一套顶测分析系统无疑是值得广大科

技人员研究的重要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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